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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实行森林防火工作约谈机制值得借鉴
近日，《全国森林防火简报》（第144期）载文：“安徽省实行森林防火工作约谈机制”，介绍了安徽省为认真贯彻森林防火条例，全面落实森林防火工作行政首长负责制，创新工作机制，实行森林火灾“约谈机制”。
该机制的主要内容是：
一、县（市、区）辖区范围内发生森林火灾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由省森林防火指挥部约谈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1）发生在重点地区、敏感部位的森林火灾；（2）连续发生较大森林火灾或瞒报、迟报森林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3）一次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15公顷以上，或者本月内累计受害面积达到30公顷以上的；（4）本月内累计发生森林火灾10次以上的；（5）发生森林火灾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受伤3人以上的；（6）应当约谈的其他情形。
二、市级辖区范围内发生森林火灾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由省森林防火指挥部约谈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和市森林防火指挥部指挥长：（1）发生在重点地区、敏感部位的森林火灾；（2）多个县（市、区）发生较大森林火灾或瞒报、迟报森林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3）一次发生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30公顷以上，或者本月内累计受害面积达到50公顷以上；（4）本月内累计发生森林火灾20次以上；（5）本防火期内累计发生森林火灾造成死亡2人以上，或者受伤5人以上的；（6）应当约谈的其他情形。

三、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向被约谈单位下发约谈书面通知，被约谈单位要汇报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具体整改措施。约谈后，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在一个月内派出检查组，对被约谈单位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我省从事森林防火工作的专家认为：《河南省森林防火条例》已于元月1日施行，《条例》强化了各级政府在森林火灾预防、扑救等方面的职责，明确了森林、林木、林地经营单位和个人的防火义务和责任，规范了森林火灾的报告和组织扑救的程序，实行森林防火工作约谈机制是贯彻落实《条例》的重要举措，安徽的这一做法值得河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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